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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场 营 销 部  
 

市部〔2019〕24号 

 

关于下发《奥凯航空因病退票及因病变更 

客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分部及中心： 

为合理保障旅客权益，提升我公司服务品质，现制定

《奥凯航空因病退票及因病变更客票管理规定》，给因病无

法正常出行的旅客提供有利的退票及变更政策。本规定自

下发之日起正式实施，同时废止现行关于因病退票的其他

规定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市场营销部 

2019 年 08 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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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凯航空因病退票及因病变更客票 
管理规定 

 

一、适用范围 

1.本规定适用于奥凯航空实际承运的国内及国际航线

运输，为因病无法正常出行的旅客，提供有利的退票及变更

政策。 

2.传染病患者、精神病患者或健康情况可能危及自身或

影响其他旅客安全的旅客，我司不予承运，已购客票按自愿

退票处理。 

二、申请时间及地点 

1.旅客购票后，因病不能乘机而要求退票或变更时：因

病退票须在航班计划离站时间前联系原出票地提出申请；因

病变更须在航班计划离站时间前联系奥凯航空直属售票处

申请。 

2.旅客于机场或经停站（机舱内、航班计划离站后）突发

病情，可申请因病退票或因病变更。 

3.旅客本人在客票上列明的航班计划离站时间之前不幸

亡故，须在航班计划离站时间前联系原出票地提出因病退票

申请；旅客亲属(未购买客票者)在客票上列明的航班计划离

站时间之前不幸亡故，须在航班计划离站时间前联系原出票

地提出因病退票申请，或联系奥凯航空直属售票处提出因病

变更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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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客票未使用情况下，旅客提出申请同时必须取消原航

班机位，避免造成座位虚耗，否则不予受理。对于无法确定

旅行日期的，可先取消座位，在客票有效期内确定日期后办

理变更手续。 

三、因病退改凭证规范 

1.旅客应在提出申请后7日内向指定渠道提交因病退改

凭证，具体包括：患者乘机身份证件复印件、中国内地县级

（含）以上医疗单位主治医师签字、医疗单位盖章的不适宜

乘机诊断证明（境外及港澳台地区诊断证明必须由政府部门

认可具备行医资格的医生填写）、机打医药费或住院流水单

据（国内客票200元（含）以上；国际客票300元（含）以上）。

凭证的签发与打印日期必须在出票后、航班计划离站时间前。 

2.因病退改凭证内需包括的主要内容（病患姓名、就诊

时间、病症及相关单据）必须与实际相符，不得涂改，否则

视为虚假凭证不予办理病退。所提供凭证的形式可以为纸版

原件、字迹清晰的复印件或照片。 

3.在机场或经停站（机舱内、航班计划离站后）旅客突发

病情，应凭机场医疗中心出具的诊断证明作为因病退改凭证；

一时无法取得医疗单位证明的，应由现场工作人员将相关情

况报送商务调度席，由商务调度席出具不适宜乘机证明或当

日航班乘务长或场站负责人出具书面说明作为因病退改凭

证。 

四、因病退票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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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合乎规定的因病退票申请，免收退票手续费。如在航

班始发站提出，退还全部票款及税费；如在航班经停站提出，

退还从经停地至目的地的分摊票款（国内：经停地至目的地

的Y舱票价/（始发地至经停地Y舱票价+经停地至目的地Y舱

票价）*原票价；国际：经停地至目的地的TPM/（始发地至

经停地TPM+经停地至目的地TPM）*原票款），税费不退，

退款金额以不超过原付金额为限。（注：系统中所查询的国

际航线TPM单位为英里、国内航线TPM单位为公里，计算分

摊系数时所有TPM应换算为统一单位） 

2.病患旅客的同行人员（须与病患旅客同一PNR或连续

票号，或提供奥凯认可的同行证明）要求退票，须航班计划

离站前与患病旅客同时提出（取位相差时间不超过30分钟），

可免收退票手续费。否则一律按自愿退票处理。同行人员最

多不得超过两名。 

3.如因病情严重，旅客本人无法亲自办理退票手续，其

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、患病旅客身份证原

件办理退票手续。 

4.如因旅客本人亡故退票，应在客票有效期内凭死亡证

明（死亡证明日期必须在航班计划离站时间之前）办理非自

愿退票，同行人员退票按四、2条款办理。 

5.旅客如因未购买客票的直系亲属（范围包括夫妻、父

母、子女、兄弟姊妹、祖父母和外祖父母、孙子女和外孙子

女、儿媳和女婿、公婆和岳父母）亡故而申请退票，须在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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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后30天内凭亲属与本人直系关系证明及亲属死亡证明（死

亡证明日期必须在旅客出票日期之后、航班计划离站时间之

前）办理非自愿退票。 

五、因病变更规则 

1.合乎规定的因病变更申请，免收一次变更手续费（包

括不允许变更的客票），后续如再次变更按自愿变更办理。

因病变更不可改变航程，改期后需见舱定座，由此导致的升

舱需补交升舱差额；如变更后适用的运价发生改变，则按新

运价与原支付运价计算差额，多不退少补。 

2.病患旅客的同行人员（须与病患旅客同一PNR或连续

票号，或提供奥凯认可的同行证明）要求变更，须航班计划

离站前与患病旅客同时提出（取位相差时间不超过30分钟），

同行人员变更前及变更后的航班、日期及航程必须全部与病

患旅客一致，可免收变更手续费。否则一律按自愿变更处理。

同行人员最多不得超过两名。 

3.如因病情严重，旅客本人无法亲自办理变更手续，其

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患病旅客身份证

原件办理变更手续。 

4.旅客如因未购买客票的直系亲属（范围包括夫妻、父

母、子女、兄弟姊妹、祖父母和外祖父母、孙子女和外孙子

女、儿媳和女婿、公婆和岳父母）亡故而申请变更，须在30

天内凭亲属与本人直系关系证明及亲属死亡证明（死亡证明

日期必须在旅客出票日期之后、航班计划离站时间之前）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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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非自愿变更。 

六、因病退票申请流程 

1.旅客于代理人处购票：将因病退改凭证交由代理人，

代理人按奥凯航空相关规定对凭证进行审核后在对应平台

上提交。 

2.旅客于奥凯航空直属销售平台购票:应根据销售平台

提示，提交非自愿退票申请，并按要求上传因病退改凭证，

供相关审核部门进行审核。 

3.于奥凯航空线下直属售票处出票的散客/团队客票（含

B2B授权的团队客票）：旅客将因病退改凭证以电子邮件或

邮寄等方式提交至原出票单位，由原出票单位审核凭证并在

退票时将凭证邮件提交至财务部门相关对接人。 

4.对于因病退改凭证不完整而初审被拒绝的订单，旅客

或代理人需在被初次拒绝之日起10天内将证明资料补齐并

再次提交。经三次提交无法审核通过的，按自愿退票处理。 

七、因病变更申请流程 

旅客将因病退改凭证以电子邮件或邮寄等方式提交至

奥凯航空直属售票处，由直属售票处审核无误后进行变更操

作，变更后客票EI备注“因病变更”，并将凭证提交邮件至

财务部门相关对接人。 

八、不实操作的责罚 

对于恶意申请虚假因病退票/因病变更手续的代理人或

旅客，一经发现，一律不予退票（包括税费）、不予进行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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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愿变更。同时，根据《奥凯航空旅客运输销售代理协议》

对责任代理人进行处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市场营销部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08 月 19 日印发 

打字：杨佳    校对：苏聪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1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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